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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6〕111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市府办关于公布温州市转发市府办关于公布温州市转发市府办关于公布温州市转发市府办关于公布温州市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提高采购效率，规范采购行为，现将《温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公布温州市 2007 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温政办〔2006〕160 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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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温州市关于公布温州市关于公布温州市关于公布温州市 2007200720072007 年政府采购年政府采购年政府采购年政府采购    

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温政办〔2006〕160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温州市 2007 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已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现予公布。为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提高采购效

率，规范采购行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我市各级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统称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

（包括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

录以内或者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均应

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二、从 2007 年度起,采购人在编制部门预算的同时,应按当

年温州市政府采购目录,分采购项目、技术要求、数量、需求时

间等全面、详细地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

执行，依法实施采购。预算执行中，采购人不需再次填报政府

采购申请表格，财政部门将根据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直接下

达政府采购计划。其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必须委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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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购机构组织实施，已建立招投标统一平台的，须在统一平

台内进行。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范围，但属于采购限额标准以

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原则上应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或具有政

府采购代理资格的采购代理机构进行采购，也可由采购人依法

组织分散采购；对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采购人因特

殊要求需自行采购的，应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批准。无论是

集中采购还是分散采购，均须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采购

方式和程序进行，有关采购文件资料须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并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  

    对没有政府采购预算、采购计划的采购项目，不予政府采

购。  

    三、政府采购信息必须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公

告。浙江政府采购网（www.zjzfcg.gov.cn）和浙江日报为我省

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公布媒体，也可同时在其他媒体上发布。  

    四、各级财政部门、集中采购机构和各采购单位主管部门

要按照各自职责，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程序，并加强协调

与配合，认真落实各项规定，依法监督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切实维护法律和政策的严肃性。各级监察、审计部门要加大监

督和检查力度，确保政府采购活动公开、公平、公正。市财政

部门受理有关政府采购的举报和投诉，举报和投诉电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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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7-88588523、88588507。  

    五、本通知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各县（市、区）参

照本通知执行。    

 

    附件：1．温州市 2007 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  

         2．温州市 2007 年政府采购目录分类表  

 

 

                              二○○六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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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州市温州市温州市温州市 2007200720072007 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    

 

    一、2007 年集中采购目录  

    （一）货物类（31 项）：  

    1．交通工具：汽车。  

    2．通用设备：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速印机、

投影仪、扫描仪、触控一体机、摄像机、照相机及器材、分体

空调器（以上项目实行协议供货制）；中央空调；5平方米以上

电子显示屏（含本数，下同）；预算金额 3 万元以上家具，其中

教学用课桌椅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3．专用设备：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集线器、磁盘阵

列；电梯；100KW 以上发电设备；灯光音响设备（指舞台、会

场、多功能会议室配备的成套灯光音响设备）；档案、保密设备

（指档案密集架〔柜〕设备）；质监系统质量检测设备（全省质

监系统实行部门集中采购）；医疗设备及器械、教育系统的普通

教学仪器设备（实行部门集中采购）；消防技术装备：消防员个

人防护装备（由省消防总队集中采购），消防专用车辆装备，消

防器具、器材装备（由市消防支队集中采购）。  

    4．预算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各种建筑装饰材料。  



- 6 -  

    5．办公用纸（实行协议供货制）。  

    （二）工程类（3项）：  

    1．预算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系统集成、网络工程。  

    2．预算金额在 30万元以上修缮、装饰工程。  

    3．预算金额在 30万元以上园林绿化工程。  

（三）服务类（1 项）：车辆保险。 

二、2007 年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限额标准是指某类采购项目按本年度本单位累计采购总量

是否达到政府采购的金额界限。  

    集中采购目录之外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实施政府采购的

限额标准为：货物、服务类项目，单项累计预算金额市本级为

10万元，各县（市、区）为 5 万元；工程类项目，单项累计预

算金额市本级为 20万元，各县（市、区）为 10万元。  

三、2007 年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 

货物和服务类项目均为 50 万元；非建设工程项目类为 50

万元。单项预算金额分别在上述标准以上（含本数）的政府采

购项目，应当采用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因特殊情况需采用其

他采购方式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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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经济管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        财政财政财政财政        转发转发转发转发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6 年 12 月 6 日印发 


